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作坊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27日

Content Engineering Consulting Services, Ltd. copyright © 2018



環評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角色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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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評法施行細則第11條之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要核心工作

(二)若進入第二階段環評

(三)環評法第18條規定，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
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

釐清法規爭點 轉送主管機關

釐清法規爭點 製作會議記錄

辦理現勘及公聽會 轉送主管機關開發單位修正



簡報大綱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
確認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
估追蹤作業指引

2

3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常見疑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1.

環境影響說明書 變更內容對照表 備查資料



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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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非屬主管機關主管法規之爭點(一)
法規依據

•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8條規定：
 開發單位應先查明開發行為基地
•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調查所列之地區，檢附有關單
位證明、圖件或實地調查研判資料等文件

• 開發行為基地位於環境敏感地區者，應敘明選擇該地
區為開發行為基地之原因。…」

•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檢核環說書或報告書初稿
內「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的相關單位證明、
圖件或實地調查研判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以作為後續爭點釐清之基礎。

常見缺失
1. 未依「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之相
關法令及劃設依據註明查詢結果及
限制內容，且未附證明文件。

2. 「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所列之地
區與相關單位證明文件內容不符。

3. 所應檢附資料漏列：例如開發行為
基地含括5個地號，但證明文件僅
有3個或4個地號。

4. 開發單位函詢A機關後獲得應詢問B
機關之建議，但開發單位未進⼀步
函詢B機關以獲得查明結果。

環境影響說明書



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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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8條
第2項第1款：

 「開發單位申請之開發行為基地位於環境
敏感地區者，除依前項規定敘明外，並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開發行為基地不得
位於相關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之地區。…」

•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認開發行為基地非位
於相關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之地區；若位於
相關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之地區，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退回說明書或評估書，不得轉送
主管機關審查。

「相關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
之地區」案例

1. 飲用水管理條例，第5條
2. 濕地保育法，第16條

釐清非屬主管機關主管法規之爭點(二)
環境影響說明書

禁止開發區
送環評也沒用



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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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8條
第2項第2款規定：

 「開發單位申請之開發行為基地位於環境
敏感地區者，除依前項規定敘明外，並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略）二、位於相
關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之地區，應不得違
反該法令之限制規定。…」

釐清非屬主管機關主管法規之爭點(三)
環境影響說明書

「相關法律所限制開發利用
之地區」案例

1. 自來水法，第11條
2. 森林法，第6條

開發行為違反限制規定
送環評也不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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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8條
第2項規定：

 「開發單位申請之開發行為基地位於環境
敏感地區者，除依前項規定敘明外，並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二、…（略）三、
對環境敏感地區中應予保護之範圍及對象，
應詳予評估並納入環境保護對策及減輕或
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釐清非屬主管機關主管法規之爭點(四)
「環境敏感地區中應予保護
之範圍及對象」案例

1. 原住⺠族基本法，第21條

開發行為應保護之對象
未妥善保護
送環評也不會過

環境影響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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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認下列事項，有無涉及非屬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之爭點

釐清非屬主管機關主管法規之爭點(五)

開發單位送審報告：指環說書初稿內容
書面、網站及公開會議所蒐集意見
有關機關意見：依「環境敏感地區調查表」相關證明資料、文件內容確認有關機
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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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轉公文(範例一)
新北市政府函
轉公文
(特殊案例)

Step1確認
項 目 應 確
實勾選

Step2 涉
及法規及
爭點釐清
說明

Step3 確
認項目勾
選、政策
提出說明
及建議

Step4
機關印信



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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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轉公文(範例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轉公文
Step1 確
認項目應
確實勾選，
且有備註
說明

Step2
涉 及 法
規 及 爭
點 釐 清
說明

Step3
確 認 項
目勾選、
政 策 提
出 說 明
及建議

Step4
機關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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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常錯誤樣態

僅檢送環說書及
開發單位自評表，
未填報確認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依規定
填具確認表，主管機關得敘
明理由退回環境影響說明書
或評估書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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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常錯誤樣態

勾選後應
於項次(六)
應特釐清
情形予以
說明

項次(四)勾選為
對環環境敏感
地區中應予保
護之範圍及對
象，為現次(六)
未相對應將事
項之釐清情形
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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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釐清非屬主管機
關主管之法規爭點。
• 補正【涉及法規】、
【主管機關】、【釐清
情形說明】後，回函至
主管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常錯誤樣態

已補充【涉及法規】、
【主管機關】、【釐清
情形說明】



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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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規定：非屬前項須經核准變更之事項，
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備查

 開發基地內非環境保護設施局部調整位置
 不立即改善有發生災害之虞或屬災害復原重建
 其他法規容許誤差範圍內之變更
 依據環境保護法規之修正，執行公告之檢驗或監測方法
 在原有開發基地範圍內，計畫產能或規模降低
 提升環境保護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未涉及環境保護事項或變更內容對環境品質維護
不生負面影響

備查資料



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PAGE.16

法規依據
•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37條但書規定：符合下列情形之⼀者，得檢附
變更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但不涉及改變承受水體或
處理等級效率

 既有設備改變製程、汰舊換新或更換低能耗、低污染排放量設備，而
產能不變或產能提升未達百分之十，且污染總量未增加

 環境監測計畫變更
 因開發行為規模降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
相關法令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
原審查結論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

變更內容對照表



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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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開發案件經環評審議通過，依據
其他法規進行後續審查，請本權責進行
審議，尚未審定前，勿要求先行辦理環
評變更

某都更環評案因建築需求略增樓地板面積，工務
局函轉備查資料，並經本局同意，惟都更處不同

意該變更，後續又重送備查辦理變更



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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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轉公文(範例三，範例四)

Step1 針 對
變更內容對
照表內容圈
選符合環評
法施行細則
第37條但書
各款情形
(共五款)

Step2機關用印

Step1 針 對
備查內容圈
選符合環評
法施行細則
第36條第2
項各款情形
(共七款)

Step2機關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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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常錯誤樣態

應加蓋機關關防

說明：本案例為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用印內容
錯誤】，應用印且須應
已機管印信辦理。



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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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常錯誤樣態

應加蓋機關官防

說明：本案例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用印內
容錯誤】，應用印且須應已機管印信辦理。



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確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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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常錯誤樣態
說明：備查內容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36條第2項規定，共計7款。

變更內容對照表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共計5款。

備查
共7款 變更內容

對照表
共5款

六六六六

用錯確認表格示



貳、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
追蹤作業指引

2.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評書件查詢系統查詢-搜尋：【環境影
響評估資訊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評書件查詢系統】

� 網址：https://eiadoc.epa.gov.tw/EIAWEB/Default.aspx
� 進入環保署-環評書件查詢系統-下拉至書件查詢介面

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追蹤作業指引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何查詢環評列管案件

PAGE.23

首頁

STEP1



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追蹤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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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件查詢介面 環保主管機關選擇【新北市政府】

STEP2 STEP3



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追蹤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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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件類別選擇【說明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欄位請【填寫個查詢單位】，點
選查詢後，系統即會列出位於新北市轄區內查詢單
位之環評案件。

STEP4 STEP5



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追蹤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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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查詢相關書件全文及摘要等內容

STEP6



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追蹤作業指引
二、追蹤依據、監督重點及違法樣態說明

PAGE.27

� 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及承諾事項申報表
查詢，環保局-搜尋：【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 網址：https://www.epd.ntpc.gov.tw/
� 進入環保局網站，選擇【低碳永續/環教】

首頁

STEP1



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追蹤作業指引
PAGE.28

環境影響評估，選擇【+看更多】
選擇【檔案下載】

STEP2
STEP3



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追蹤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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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申請表單暨相關表單】

點擊下載【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
論及承諾事項申報表】

筆數 標題
3 已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變更內容對照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
4 已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備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
11 開發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修正說明
12 開發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表
15 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及承諾事項申報表

【貼心提醒】
這裡亦可下載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表單喔!

STEP4
STE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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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及承諾事項申報表(A~G表)
表格A【基本資料】

承諾事項申報表填
寫範例【請要求業
者於追蹤時提供以
利監督確認各項執
行情形】

表格B
【環評審查結論】

表格C
【減輕及避免不
利環境影響對策】

表格D
【環境監測計畫摘要】

表格E
【居⺠陳情案件】

表格F
【遭受環保法令
處分狀況】

表格G
【歷次環評追蹤
監督事項】



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追蹤作業指引
環評追蹤監督執行重點

PAGE.31

法源依據
環評法第18條：
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

關監督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之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命開發單位定
期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施行細則第41條 :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法第十八條所定職權，得派員赴開發單
位或開發地點調查或檢驗其相關運作情形。



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追蹤作業指引
環評追蹤監督執行重點

PAGE.32

環評追蹤事項
施行細則第39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八條所為
之追蹤事項如下：
1. 核發許可時要求開發單位辦理之事項。
2. 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
內容及主管機關審查結論事項。

3. 其他相關環境影響事項。
 前項執行情形，應函送主管機關

（一）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辦理情形。（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或變更內容對照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三）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辦理情形。（四）應環保主管機關要求提出之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辦理情形、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之因應對策辦理情形。（五）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及辦理情形。（六）環境保護專責單位運作情形。（七）環境監測計畫執行情形及異常狀況處理情形 (監測超過環評承諾值或法規標準值時採行之對策及成效)。（八）居民陳情案件之處理情形。（九）違反環保法令遭受環保主管機關處分後改善情形。（十）歷次環境影響評估追蹤（監督）意見辦理情形。（十一）其他(執行環境保護所遭遇之困難事項、精進作為）。



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境影響評估追蹤作業指引
中央目的主管機關實際作為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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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追蹤執行案例-交通部交通工程環境影響評估追蹤考核計畫
追蹤考核對象：凡以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且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之開發案件，於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營運)時，均為追蹤考核對象。

追蹤考核小組之組成：
召集人：由本部環境保護小組召集人擔任。
副召集人：由本部環境保護小組副召集人擔任，襄助召集人。
考核委員：邀請專家學者、本部業務單位及部屬機關簡任職務以上人員擔任，任期為2年。
機關代表：邀請中央環保主管機關派員擔任，必要時邀請開發行為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環保主管機關等派員擔任。
行政工作人員：由本部環境保護小組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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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考核作業方式分為書面審查及現場勘察：
追蹤考核小組依以下6點原則，就開發單位申報
之書面資料選定個案，擬定年度計畫，由召集
人率追蹤考核小組成員前往現場實地勘察。
1.開發行為經認定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且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經審查認可者。
2.開發行為經居民陳情、檢舉及輿論關切者。
3.開發行為因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令而遭受環保主管機關
罰鍰或命其提出因應對策，仍有待輔導改善者。
4.開發行為自施工以來，尚未辦理現場勘察者。
5.依實際情形認有必要進行現場勘察者。
6.由開發單位自行函報者。

現場勘察實施方式：
年度現場勘察計畫：每年度勘察個案及時程經
選定後，於1個月前另函通知。

1.召集人率同考核委員及機關代表聽取受考核單位簡報後，前往現場實地勘察。
2.現場勘察結束後，由受考核單位協助召開檢討會議。
3.考核委員依現場勘察評分表（詳附件4）評分。
4.彙整追蹤考核小組意見後做成會議紀錄，函請開發單位補正或改善，並依附件5格式於1個月內函復本部，以供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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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違反環評案例說明
環說書承諾土方不外運

本案為⺠眾檢舉

開罰新台幣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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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違反環評案例說明
1.未辦理施工前公開說明會
2.未執行施工環境監測
3.未設置綠圍籬
4.未設置環評審查結論告示牌

開罰新台幣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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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已檢送環說書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但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現階段尚無該案許可審查，是否可受理?

○○公司欲在農牧用地興設工廠(或觀光旅館)，目前辦理用地
變更編定，其興建規模達應辦理環評，變更編定階段經發局(或
觀旅局)是否可受理環說書。
「工廠」許可 工廠登記證
「觀光旅館」許可 旅館籌設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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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單位已檢送環說書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但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現階段尚無該案許可審查，是否可受理?

環評法第7條：「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
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
關審查。」
環評法施行細則第11條：「開發單位依本法第7條第1項提出環境影
響說明書者，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程序外，於開發審議或開發許可申
請階段辦理。」



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常見疑慮
PAGE.40

某高樓建築已通過環評，並已取得建造執照，因建築
相關法規審議，樓地板⾯積與原環說書不⼀致，是否
須先辦理環評變更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始得同意變
更建造執照?

已審查通過之環評案，倘欲辦理變更原申請內容，環評法並無
規範應於何時辦理，建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避免要求先辦理環
評變更同意後，再同意其許可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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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審查通過之環評案(例如休閒農場)，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已核發籌設許可，倘業者因逾期未開發，遭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撤銷許可，環評審查結論是否失效?

環評係評估開發行為對環境之影響，並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許可之參考，即便撤銷許可，仍不影響環評審查結論之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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